
 

  

檢同通報表及動態登錄系

統回復郵件，同步上傳人

事差勤系統，於出境前5

個工作日完成差假申請作

業。 

出國案件(含赴港澳地區) 

（不分平、假日，出發1個月前提出申請） 

 

非港澳地區 

因公/非因公 

填寫「出國

申請表」並

請檢附行程

表，如屬因

公請另附活

動邀請函或

會議議程，

以應審查。 

行前應至人

事差勤系統

完成請假作

業。 

因公 

1.填具「因公務事由赴香

港或澳門會見或聯繫特定

身分人員通報表」送交服

務機關(人事室協助函知

大陸委員會) 

2.自行完成「國人赴陸港

澳動態登錄系統」登錄 

檢同通報表及動態登錄系

統回復郵件，同步上傳人

事差勤系統，於出境前15

個工作日完成差假申請作

業。 

非因公 

倘會見特定人士(如港

澳官方人士、港澳民意

代表及中共駐港澳機構

人員等) 

1.填具「非因公務事由赴

香港或澳門通報表」送交

服務機關(人事室)。  

2.自行完成「國人赴陸港

澳動態登錄系統」登錄 

另填具「赴香港或澳門

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

員通報表」送交服務機

關(人事室協助通報大

陸委員會)，應於出境

前15個工作日前完成通

報。 

港澳地區 

（包含過境或轉乘經由香港或澳門機場、港口之航空、船

舶或其他運輸工具至其他國家或地區） 

應於返國一

週內，主動

填具「行政

院及所屬各

機關(構)人

員赴香港或

澳門會見或

聯繫特定身

分人員通報

表」，並通報

大陸委員

會。 

臨時會見或

聯繫，未事

先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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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大陸地區(含轉機) 

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

等以上公務員 

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

以下之公務員 

返臺後7個工作日內，須填寫

「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並

送交（人事室），俾利人事室

協助上傳「公務人員赴陸許可

線上申請系統」。  

1.填具「簡任（或相當簡任）

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赴陸申

請表」及「出國申請表」，並

在預定赴陸日期的15個工作日

前，將赴陸申請表及其附件送

達人事室，俾利人事室至「公

務人員赴陸許可線上申請系

統」向內政部移民署提出申請

許可。 

2.收到赴陸許可通知單後，自

行至「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

系統」完成登錄，再檢同赴陸

許可通知單及動態登錄系統登

錄完成信件，同步上傳人事差

勤系統，完成差假申請作業。 

3.務必於出國前3個工作日完

成赴陸許可及請假作業，以免

違規並遭受罰則。 

1.填具「簡任（或相當簡任）

第十職等以下之公務員赴陸申

請表」及「出國申請表」，並

在預定赴陸日期的15個工作日

前，將申請表及其附件送達人

事室，以利完成批核流程。 

2.申請表核准後，自行至「國

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完

成登錄，再檢同申請表掃描檔

及動態登錄系統登錄完成信

件，同步上傳人事差勤系統，

完成差假申請作業。 

3.務必於出國前3個工作日完

成請假作業，以免違規並遭受

罰則。 

返臺後7個工作日內，須填寫

「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並

送交（人事室）。  

★特別注意事項： 

※赴大陸地區(港澳除外)或於中國大陸轉機至其他國家或地區，無論屬入境轉機或

不入境之過境轉機均需依規定提出申請。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條第三項及第九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未涉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未經內政部許

可，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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